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统一规范
设置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的通知
 
浙安监管危化〔2007〕110号
 
 
各市安全生产监管局，省部属有关企业：
      为加强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警示教育，提高相关人员安全防范意识，《浙江省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治理和坚决遏制化学品事故 “2007行动”方案》对重大危险源场所设置安全警示牌提出了要求。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国家安监总局《关于规范重大危险源监督与管理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协调字[2005]125号）等法律及规范性文件对较大危险场所或重大危险源现场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规定，参照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现就统一规范设置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的要求规定如下：
     一、设置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的目的
      设置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的目的是将构成重大危险源场所的危险物质、区域和危险性以及防护和应急处理等信息以标签或图示的形式表示出来，警示作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作业时进行正确预防和防护，在紧急状态下，明了现场情况，正确地进行应急作业，以达到保障安全和减少损失的目的。
      二、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设置范围
      浙江省行政区域内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或储存单位，其危险物质及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场所的单位均要设置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设置范围为前述单位的： 
    （一）生产场所。指危险物质的生产、加工及使用等的场所，包括生产、加工及使用等过程中的中间贮罐存放区及半成品、成品的周转库房。
    （二）贮存区。专门用于贮存危险物质的贮罐或仓库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区域。
    重大危险源辨识依据GB18218-2000《重大危险源辨识》。　　
      三、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形式和设置要求
      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大小为（≥140×120厘米）、内容由禁止标志、警告标志、警示用语等组合构成。重大危险源场所要根据其危险物质以及其它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选取一个或多个禁止标志、警告标志，其所采用的安全信息标志如图形符号、安全色、几何形状等执行GB2894-1996《安全标志》；警示用语为重大危险源生产区域或重大危险源贮存区域。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式样参见附件范例一。
      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应采用坚固耐用的金属材料制作，与金属柱体焊接牢固连接地面，保证非人为因素致使设置的安全警示牌损坏。
    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设置在邻近且将进入重大危险源区域的道路入口处或醒目处，多个入口处或区域范围较大需设置多块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
    四、与其配套的其它安全标志牌和资料要求
    （一）重大危险源危险物质安全周知牌
    重大危险源场所必须设置《重大危险源危险物质安全周知牌》。贮存区域应在紧靠贮存场所、作业人员出入处设置尺寸为≥140×120厘米的《重大危险源危险物质安全周知牌》；生产场所应在操作人员岗位醒目处张贴30×45厘米的《重大危险源危险物质安全周知牌》（可采用金属或塑料薄板制作）。详见附件范例二（已采用原国家相关标准或行业标准设置或张贴《危险化学品安全周知牌（或卡）》的，可继续延用）。
    （二）设置应急救援相关资料箱
    重大危险源场所的单位应在进入重大危险源场所主大门的醒目处（如门卫处）设置重大危险源应急救援资料箱，资料包括：
    1．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厂区（储存区域）平面布置图。图中用红线划标重大危险源区域，标注重大危险源危险物质名称、按设计能力生产或储存的化学危险物质数量；标注其它危险化学品名称，数量； 标注应急救援设备（设施）或物资位置、数量等情况；
    3．工艺流程简图。描述事故状态下，防止事故扩大的工艺控制措施；
    4．厂区内所有危险化学品的应急手册。内容包括每一危险化学品的理化特性、危险性类别、危险危害特性、应急救援行动安全事项（泄漏处理、火灾扑救、周边疏散隔离距离，个体防护要求，化学品伤害急救）。
    五、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挂牌时间和撤销
    按照《浙江省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治理和坚决遏制化学品事故 “2007行动”方案》的要求，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场所，按照属地监管原则由所在地安监局督促企业于今年7月30日前设立。新建企业（或项目）其场所将构成重大危险源的，项目建成试生产前按本《通知》要求设立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年久腐蚀、内容字体模糊的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须及时重新设立。
    永久停止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物质活动，或改变工艺、缩小活动规模等，现场已不构成重大危险源的，或重大危险源构成情况发生变化的，由重大危险源所在单位向所在地县（市、区）或市安监部门提出申请，经安评机构或设计单位确认后，所在地安监部门核实予以撤销或调整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内容。
    六、重大危险源安全警示牌设置技术支撑单位为省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浙江省危险化学品登记办公室），技术咨询服务电话：0571-88085187,传真：0571-88085187。
    省安监局联系部门：危化处，联系电话：0571-87058140。

    附件：重大危险源警示牌范例
附件：范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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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危险源生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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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二    重大危险源危险物质安全周知牌
	Chlorine

氯   气

Cl2
	UN NO.1017
	生产（或贮存）场所最大数量

	
	CN NO. 23002
	3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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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毒

具有氧化性、强刺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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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眼、呼吸道粘膜有刺激作用。

●急性中毒：轻度者出现气管炎和支气管炎；中度发生支气管肺炎或间质性肺水肿；重者发生肺水肿、昏迷和休克

●吸入极高浓度氯气，引起迷走神经反射性心跳骤停或喉头痉挛而发生“电击样”死亡

●皮肤接触液氯或高浓度氯，暴露部位可有灼伤或急性皮炎

●对环境有严重危害运载水体可造成污染


●储存二阴凉、通风仓间内，仓温≤30℃

●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

●应与易燃或可燃物、金属粉末分开储运

●储存区要低于自然地面的围堤

●搬运时要轻装轻卸

●勿在居民区和人口密集处停留
	
●撤离现场无关人员至上风处

●进行隔离，严格限制出入

●戴自给自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

●切断泄漏源

●合理通风，加速扩散

●喷雾状水稀释、溶解

●将泄漏物导入还愿溶液


●脱离污染环境至空气新鲜处，必要时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压

●脱去污染的衣着，大量流水冲洗

●就医


●切断气源、喷水冷却容器

●雾状水、泡沫、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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